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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5—37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对外投资补充协议的公告 

 

 

 

 

一、原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经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德豪润达”）2013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北京航美优

视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美优视”）、北京中石奥优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石奥优”）及维美盛景签署了《北京维美盛景广告有限公司投资合同书》（以

下简称“投资合同书”）。投资合同书中约定：德豪润达以现金 6.40 亿元分期投资

维美盛景（首期出资额不低于投资额的 20%），占维美盛景注册资本的 21.27%。其

中 1,35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62,64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完成投资的最晚日期 2014

年 3 月 31 日。该投资合同书已经 2013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正式生效。 

上述事项的信息披露情况请见本公司 2013年 5月 14日、2013 年 5 月 30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23）、《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24）、《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3-25）、《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27）等相关公告。 

根据维美盛景对中石化加油站改造项目的进度以及本公司的资金状况等综合

考虑，本公司与航美优视、中石奥优等各出资方及维美盛景进行了友好协商，并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签署了《北京维美盛景广告有限公司投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本公司完成对维美盛景的投资最晚日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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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 2015 年 6 月 27 日。除此之外投资合同书的其他条款并未发生变化。公司

在 2013 年年报附注中对该推迟投资进度的事项进行了说明。 

截止目前，本公司已对维美盛景投资了 4.2 亿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5.06%，

尚有 2.2 亿元未最终完成投资。 

二、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条款 

鉴于维美盛景经营情况不及预期，以及对公司资金状况的综合考虑，经各方

友好协商，2015年6月12日，公司与北京航美嘉铭广告有限公司（原“航美优视”

更名，以下简称“航美嘉铭”）、中石奥优签署了《北京维美盛景广告有限公司投

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约定： 

1、将投资合同书约定的德豪润达对维美盛景的投资总额由6.4亿元调整为4.2

亿元，占维美盛景注册资本的比例由21.27%变更为15.06%。 

2、各方同意将维美盛景的注册资本由6351万元调整为5886.59375万元，各方

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航美嘉铭 3,900 66.25 

中石奥优 1,100 18.69 

德豪润达 886.59375 15.06 

合计 5,886.59375 100.00 

3、各方应在本补充协议生效后配合维美盛景办理相关变更事宜。 

4、本补充协议是对原投资合同的修订，是原投资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

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原投资合同不一致的地方，适用本补充

协议。 

5、本补充协议自各方履行各自的公司内部审批程序之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